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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文件

国市监人发〔2023〕18 号

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印发《市场监督管理所
等级评定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管局（厅、委）：

《市场监督管理所等级评定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已经 2023 年 3

月 9 日市场监管总局第 5 次局务会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

实际认真贯彻落实。

市场监管总局

2023 年 3月 15 日

（此件不公开）

附件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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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场监督管理所等级评定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了贯彻落实《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加强市场监督管

理所标准化规范化建设的指导意见》《市场监督管理所建设规范

（暂行）》，推进市场监督管理所（以下简称市场监管所）标准化规范

化建设，夯实市场监管基层基础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等级评定坚持统一规范、客观公正，评建并举、以评

促建的原则。

第三条 等级评定分为三个等级，由高至低依次为：五星所、

四星所、三星所。

五星所是在全国范围内具有引领作用，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取

得显著成效的市场监管所。四星所是在本省（区、市）范围内具有

示范作用，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取得积极成效的市场监管所。三星

所是在本市（地、州、盟）范围内具有带动作用，标准化规范化建设

取得一定成效的市场监管所。

第四条 市场监管总局（以下简称总局）负责五星所评定工

作，省级市场监管部门负责四星所评定工作，市级市场监管部门负

责三星所评定工作。



— 3 —

第五条 等级评定周期为两年。每次新评定五星所数量一般

不超过全国市场监管所总数的 1％，四星所数量一般不超过本辖

区市场监管所总数的 8％，三星所数量一般不超过本辖区市场监

管所总数的 16％。

第二章 评定标准

第六条 总局制定五星所评定指标体系。省级、市级市场监

管部门参照五星所评定指标体系的总体框架，结合辖区实际分别

制定四星所、三星所评定指标体系。

第七条 指标体系要素一般包括：履职绩效、党建引领、内部

管理、队伍建设、基础保障等方面。

（一）履职绩效，包括市场准入、日常监管、执法办案、投诉举

报、惠民利企等内容。

（二）党建引领，包括支部建设、组织生活、党风廉政、行风建设

等内容。

（三）内部管理，包括事权划分、岗位职责、制度运行、文化建

设、行为规范等内容。

（四）队伍建设，包括班子建设、人员配备、教育培训、激励保障

等内容。

（五）基础保障，包括形象标识、办公条件、设施装备、信息化建

设等内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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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市场监管所在一个评定周期内有以下情况酌情

加分：

（一）集体或个人受到县级以上党委、政府或者市（地）级以上

机关表彰奖励、通报表扬。

（二）首创的监管思路、方式或手段得到县级以上党委、政府或

者市（地）级以上机关肯定或推广。

（三）工作人员入选县级以上党委、政府或者市（地）级以上机

关人才库。

（四）执法案件等业务工作或经验做法被县级以上党委、政府

或者市（地）级以上机关作为典型案例发布。

（五）集体或个人在县级以上党委、政府或者市（地）级以上机

关组织的专项会议、培训班等活动中作经验交流、典型发言、专题

授课。

（六）集体或个人在县级以上党委、政府或者市（地）级以上机

关组织的业务竞赛、练兵比武等活动中取得优异成绩。

（七）其他可以加分的情形。

第九条 市场监管所在一个评定周期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

取消参与等级评定的资格：

（一）工作人员因违规违纪违法受到党纪、政务等处分或刑事

处罚。

（二）因监管不力、不作为、乱作为等造成不良影响或后果。

（三）市场监管所及其工作人员在年度考核或其他考核中被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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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为不合格、不称职或相当等次。

（四）在等级评定工作中弄虚作假。

（五）其他不宜参加等级评定的情形。

第三章 评定程序

第十条 市级以上市场监管部门成立由主要负责同志任组长

的等级评定工作领导小组，负责研究制定工作方案，组织开展本级

评定工作，指导本辖区评定工作。

工作方案应当包括评定比例、评定程序、指标体系、评定方式

等。工作方案报上一级市场监管部门审批后实施。

第十一条 等级评定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，原则上不跨等级

申报。一般按以下程序进行：

（一）市场监管所按要求填写申报材料，向县级市场监管部门

提出申请。

（二）县级市场监管部门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，向市级市场监

管部门提交申报三星以上市场监管所的名单和相关材料。

（三）市级、省级市场监管部门依次组织开展三星所、四星所评

定工作，分别向上一级市场监管部门提交申报更高等级市场监管

所的名单和相关材料。

（四）总局组织开展五星所评定工作。

（五）总局和省级、市级市场监管部门分别颁发五星所、四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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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、三星所牌匾。

第十二条 总局统一设计牌匾样式并制作五星所牌匾，省

级、市级市场监管部门按照统一样式分别制作四星所、三星所牌

匾。（牌匾制法说明附后）

市场监管所应当在工作场所的显著位置悬挂牌匾，保持牌匾

文字清晰、完整清洁，不得私自复制。

第十三条 市场监管所等级评定实行动态管理，每两年复核

一次。复核工作一般结合评定工作开展，复核通过的，保留原等

级，不占新评定名额。复核未通过的或在等级评定有效期内发生

第九条所列情形之一的，予以摘牌处理。被摘牌的市场监管所下

届最高可申报原等级。

第十四条 市级以上市场监管部门组织审核申报材料并开

展实地考察，实地考察方式包括听取汇报、调阅材料、个别访谈、问

卷调查等。综合材料审核和实地考察情况按程序确定评定结果。

第四章 激励提升

第十五条 等级评定结果作为市场监管所工作人员评先评

优、职务职级晋升的重要参考。

第十六条 适当提高三星以上市场监管所工作人员年度考

核优秀比例，有条件的地区可给予一定经费奖励。

第十七条 优先将三星以上市场监管所所长和业务骨干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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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相关人才库和师资库，定期组织开展培训、跨区域学习交流等

活动。

第十八条 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应当充分发挥三星以上市场

监管所的引领、示范、带动作用，总结推广相关经验做法，有目标、

有计划开展市场监管所标准化规范化建设，对基础薄弱的市场监

管所加强指导帮扶，推动补齐短板、规范达标。

第五章 附 则

第十九条 履行市场监管所职能的分局纳入等级评定范围。

第二十条 本办法由总局人事司负责解释。

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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牌匾制法说明

一、样式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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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图案：市场监管标志（局徽）、金色星，位置居中，每颗星中

心点距为 80mm。

三、材料：铜。

四、工艺：腐蚀、填漆。

五、名称：“X 星市场监督管理所”或“X 星市场监督管理分

局”，字体为金桥魏碑，字号为 156 号，文字颜色为深红色（色号 C：

45，M：100，Y：100，K：15），位置居中。

六、落款：颁发单位名称，字体为黑体，字号为 57 号，文字颜色

为黑色，位置居中。

七、尺寸：600mm×450mm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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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国家药监局、国家知识产权局。

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 2023年 3月 15 日印发


